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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专项核查报告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证券”）

作为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创光电”或“公司”）2012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机构，对联创光电该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2016 年度的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核查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及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1027 号文核准，公司于 2012 年

11 月 16 日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72,670,000 股，发行价格为 6.29

元/股，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57,094,3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

币 31,914,089.86 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25,180,210.14 元。以

上募集资金已于 2012 年 11 月 28 日全部到位，并已经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出

具中审国际验字[2012]01020254 号《验资报告》审验。 

（二）累计使用金额及当前金额 

以前年度 

已投入金额 

（万元） 

本年度使用金额（万元） 累计利息 

收入净额 

（万元） 

2016年12月31

日余额 

（万元） 

直接投入募集资

金项目 

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 

购买银行 

理财产品 

7,995.87 2,195.79 20,000.00 - 1,144.14 13,470.50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公司制定了《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并于 2008 年 8 月 23 日和 2012 年 12 月 27 日分别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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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了公司三届二十一次董事会和五届二十次董事会对其进行了修订。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联创光电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有关规定，2012 年 12 月 21 日，公司及保荐机构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分别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青云谱支行、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昌分行、南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红谷支行、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专

款专用。 

2013 年 12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变更公司部分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2014 年 1 月 14 日，公司与广

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国盛证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终止协议》，

原存放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募集资金专户的募集资金余额已分别

转入南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红谷支行、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

在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转为一般账户使用。 

2014 年 7 月 11 日，公司、保荐机构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江西联融新光

源协同创新有限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专款专用。 

鉴于公司拟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聘请了国泰君安证券担任本次非公开发

行 A 股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

务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15 日与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签订了《保荐协议终止协议书》。根据前述协议，公司与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公司 2012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保荐协议终止，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对公司 2012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持续督导期结束后未完结的保荐工作将由国

泰君安证券完成。因此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26 日同国泰君安证券分别与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青云谱支行、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支行、南昌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红谷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江西联融新光源协同创新有限公司签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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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于 2015 年 7 月 17 日与国泰君安证券、高

亮度超薄 LED 背光源及配套用导光板项目（二期）实施主体－江西联创致光科

技有限公司、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四方监管协议》。 

2016 年 10 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变更公司部分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2016 年 10 月 20 日，公司与

国泰君安证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青云谱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终止协议》，2016 年 11 月 20 日，公司与国泰君安证券、江西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昌高新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在江西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昌高新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原存放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昌青云谱支行募集资金专户的募集资金余额已转入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昌高新支行，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青云谱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

进行销户处理。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 账号 
2016 年度利息

收入（元）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余额（元） 
备注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昌青云谱支

行 

14319101040014492 217,697.62 - 已销户 

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昌分行 

787010100100266388 695,149.51 43,106,566.32  

787010100200114068 - 10,000,000.00 
6 个月 

定期存单 

787010100200114143 - 10,000,000.00 
6 个月 

定期存单 

787010100200113803 - 10,000,000.00 
6 个月 

定期存单 

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解放东路支行 
791911093200087 15,082.70 41,943,730.78  

南昌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红谷支行 
106629000000051825 7,246.17 540,066.89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江西省分行 

36160610001801004292
9 

14,743.25 11,688,383.82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江西省分行 
50080188000014260 34,633.28 7,426,220.07  

合计 984,552.53 134,704,967.88  

 

三、2016 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公司 2016 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件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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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表”。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高亮度超薄 LED 背光源及配套用导光板项目 

1、变更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2013 年 9 月 25 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 2013 年 12 月

27 日召开的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将“半导体照明光源产业化项目”中的 4,180 万元，变更

用于实施“高亮度超薄 LED 背光源及配套用导光板项目”。本次变更后，实施地

点为深圳、南昌。待本项目建设完工并验收后，公司计划以经评估后的本项目资

产对江西联创致光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创致光”）进行增资。 

该变更公告公司于 2013 年 9 月 26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2、变更原因 

半导体照明用光源与半导体背光用光源是半导体光源应用的两个方面，在

LED 技术方面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近年来，随着智能手机、汽车车载显示、平

板电脑等移动终端产品的快速普及，LED 背光源市场呈现爆发性增长。为此，

公司将 LED 背光源纳入“半导体照明光源产业化项目”建设范围，并将“半导

体照明光源产业化项目”的部分募集资金用于实施“高亮度超薄 LED 背光源及

配套用导光板项目”。该项目变更本质上为“半导体照明光源产业化项目”的进

一步深化和拓展。通过实施“高亮度超薄 LED 背光源及配套用导光板项目”，有

望加快募集资金投资进度，丰富公司的半导体照明光源产品结构和种类，提升公

司整体竞争能力，实现募集资金效益最大化。 

（二）设立协同创新公司实施半导体照明产业化项目 

1、变更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2013 年 12 月 20 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和 2014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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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6 日召开的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将“半导体照明光源产业化项目”募集资金投资总额由

9,774.90 万元调减为 6,550 万元；同时将“半导体照明光源产业化项目”剩余

募集资金（6,550 万元）变更为出资新设江西联融新光源协同创新有限公司，由

新公司继续实施半导体照明光源产业化项目。 

该变更公告公司于 2014 年 1 月 7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2、变更原因 

（1）“半导体照明光源产业化项目”可行性报告投资预算于 2010 年开始编

制，距今历时较长，募投项目中部分设备原来可选择的种类以及厂家较少，近两

年因市场变化和新产品的不断推出，部分设备价格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下降。 

（2）随着 LED 行业工艺技术、工艺装备等持续不断的技术改进和创新，募

投项目的部分生产线建设需要的投资低于投资概算。 

（3）根据江西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需求，公司通过与合作方共同出资

设立江西联融新光源协同创新有限公司，来实施公司“半导体照明光源产业化项

目”，能够充分争取政府资金扶持，获得国内外相关院校与企业的技术合作支持，

通过利益机制和协同创新，整合利用产业链资源,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形成

具有明显技术优势的自主知识产权技术，加快公司半导体照明产业的发展和技术

提升，促进 LED 产业发展，实现 LED 产业的规模效益，从而提高公司募集资金

使用效率，加快募投项目建设进度，使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尽快产生良好的经济效

益。 

（三）半导体照明光源产业化项目 

1、变更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2015 年 3 月 4 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 2015 年 4 月 15 日

召开的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议案》，同意将：（1）“半导体照明光源产业化项目”募集资金 6,550 万元中

的 6,200 万元，变更为向全资子公司江西联创致光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用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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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亮度超薄 LED 背光源及配套用导光板项目（二期）”；（2）原计划由联融公

司实施的“半导体照明光源产业化项目”终止实施，联融公司转为实施“半导体

照明光源用 LED 器件产业化项目”。 

该变更公告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16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2、变更原因 

公司发展战略明确未来三年内实现 LED 背光源的规模化经营，通过实施“高

亮度超薄 LED 背光源及配套用导光板项目”，截至 2014 年第三季度公司 LED

背光源业务板块营业收入实现大幅增长，规模化效应初步显现，发展态势良好。

而公司照明业务板块由于受市场激烈竞争、销售渠道拓展缓慢等因素影响，发展

速度相对较慢，目前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重依然较小。为此，公司拟集中资源优

先发展背光源业务，现拟将“半导体照明光源产业化项目”下的 6,200.00 万元

募集资金变更为向全资子公司联创致光增资，用于实施“高亮度超薄 LED 背光

源及配套用导光板项目（二期）”，“半导体照明光源产业化项目”终止实施。 

通过实施“高亮度超薄 LED 背光源及配套用导光板项目（二期）”，有望进

一步实现背光源产业链向上游拓展，掌握上游核心技术和利润点，扩大背光源产

能，提升市场反应速度，强化背光业务整体竞争能力，实现募集资金效益最大化。 

（四）半导体照明光源用 LED 器件产业化项目 

1、变更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2015 年 3 月 4 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 2015 年 4 月 15 日

召开的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议案》，同意：（1）将“半导体照明光源用 LED 器件产业化项目”投资金额

由 19,570.24 万元调减至 6,550.00 万元，其中的 1,650.03 万元用于置换已使用

“半导体照明光源产业化项目”募集资金对联融公司的首期出资 1,650.03 万元，

其余用于对联融公司后续出资；（2）“半导体照明光源用 LED 器件产业化项目”

实施单位由联创光电变更为联融公司；（3）已使用本项目募集资金 645.86 万元

购买的器件设备，由联融公司向联创光电购买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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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变更公告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16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2、变更原因 

（1）“半导体照明光源用 LED 器件产业化项目”可行性报告系 2010 年开

始编制，投资预算系基于当时行业状况测算。随着 LED 行业工艺技术、设备等

持续不断的技术改进和创新，募投项目中部分设备因市场变化和新产品的推出价

格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募投项目所需投资额低于立项时的投资预算。 

（2）联融公司为江西省首批批准设立的协同创新平台之一，设立目的是为

充分利用产业政策和资金支持，构建技术创新和利益共享机制，整合并利用产业

链资源，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形成自主知识产权和优势。设立后，在政府、

公司及相关单位的支持下，联融公司在实施“半导体照明光源项目”过程中积累

了一定的经验，但也深切体会到在 LED 器件封装方面实现技术创新突破是构建

LED 照明光源产品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基础。为此，结合公司 LED 各产业板块的

发展现状及战略规划，在现有器件封装产业基础上，充分利用联融公司协同创新

平台功能实现公司器件封装技术新的突破，公司拟将“半导体照明光源用 LED

器件产业化项目”的实施主体变更为联融公司。 

上述变更募投项目资金具体使用情况详见附件 2。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联创光电已按《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

的监管要求》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

地披露了 2016 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六、保荐人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的结

论性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联创光电 2016 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符合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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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

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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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45,709.43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注 1） 2,195.79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6,93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0,191.6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37.04%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

项目,

含部分

变更

（如

有）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 

截至期末承

诺投入金额

（注 2） 

本年度 

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额的

差额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注 3）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1) (2) (3)＝(2)-(1) 
(4)＝
(2)/(1) 

半导体照明光源产业化

项目 
是 13,954.90 - - - - - - 已终止    

半导体照明光源用 LED

器件产业化项目 
是 19,570.24 6,550.00 6,550.00 

 
469.11 

 

2,766.77 

（注 4） 
-3,783.23 42.24%     

功率型红外监控系统用

LED 外延材料、芯片及

器件产业化项目 

否 21,919.64 21,919.64 21,919.64 7.78 650.08 -21,269.56 2.97%     

企业技术研发中心建设

项目 
否 5,243.66 5,243.66 5,243.66 2.32 674.77 -4,568.89 12.87%     

高亮度超薄 LED 背光源

及配套用导光板项目（一

期） 

是 - 4,180.00 4,180.00 

 
19.56 

（注 5） 

 

3,834.69 

（注 6） 
-345.31 91.74% 已完工 152.56   

高亮度超薄 LED 背光源

及配套用导光板项目（二

期） 

是 - 6,200.00 6,200.00 1,697.02 2,265.36 -3,934.64 36.54%     

合  计  60,688.44 44,093.30 44,093.30 2,195.79 10,191.67 -33,901.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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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分具体募投项目） 

1、企业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本项目建设主要是为公司前次非公开其他募投项目配套提供技术研发服务，鉴于公司根据现有的产业

发展规划，变更和调减了部分募投项目，因此相应减少了本项目对应的技术研发，导致本建设项目一直未达到计划进度。 

2、功率型红外监控系统用LED外延材料、芯片及器件产业化项目：结合红外热成像技术发展趋势、公司自身技术储备情况及公司现有

产业发展规划，公司已基本停止对本项目的投入。公司先后于2015年6月12日、2016年5月20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拟终止实施“功率型

红外监控系统用LED外延材料、芯片及器件产业化项目”，并将本项目下的募集资金变更用于收购相关股权，上述收购及变更事项最终未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

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

投入及置换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经公司2013年3月4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2.1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补充流动资金实际划拨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公司保荐机构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发表了同意意见。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实际金额为2亿元，已于2014年3月4日将上述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帐户。 

公司于2014年3月4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本着

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有效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前提下，公

司拟用2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自资金划出募集资金专户日起至资金划回至募集资金专户日止）。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实际金额为2亿元，已于2015年3月3日将上述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帐户。 

公司于2015年3月4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本着

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有效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前提下，同

意公司继续使用2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自补充流动资金实际划拨之日起开始计算）。公司使用募

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实际金额为2亿元，已于2016年3月3日将上述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帐户。 

公司于2016年3月4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本

着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有效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前提下，

同意公司继续使用2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自补充流动资金实际划拨之日起开始计算）。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实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 2 亿元。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

形成原因  

经审计，高亮度超薄LED背光源及配套用导光板项目（一期）2015年完工结转，使用募集资金累计投入 3,898.20 万元（注7），项

目计划投入募集资金4,180.00万元，结余募集资金281.80万元。 

募集资金节余的主要原因： 

1、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使用流程，强化内部管控，严格执行多方比价采购及项目招投标制度，有效控制了工程

建设和设备采购的成本，节省了不必要的支出，提高了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2、项目所采购的部分设备为国外进口设备，由于近年来人民币的升值，进口设备的购买低于原拟定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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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其他 

使用情况  
无 

 

注 1：“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年度投入金额”及实际已置换先期投入金额。 

注 2：“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 3：“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注 4：此处投入金额包含转换的原使用“半导体照明光源产业化项目”募集资金对联融公司的首期出资 1,650 万元。 

注 5：高亮度超薄 LED 背光源及配套用导光板项目（一期）前期已完工结转，本期支出为支付前期应付未付设备尾款及其他未付款

项。 

注 6、注 7：两处差异金额为应付未付设备尾款及其他未付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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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单位：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项目 

变更后项目

拟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截至期末计

划累计投入

金额 

本年度实际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实

际累计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变更后的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1) (2) (3)=(2)/(1) 

高亮度超薄 LED 背光

源及配套用导光板项

目（一期）  

半导体照明光

源产业化项目 
4,180.00 4,180.00 19.56 3,834.69 91.74% 已完工 152.56  否 

半导体照明光源用

LED 器件产业化项目 

半导体照明光

源用 LED 器件

产业化项目 

6,550.00 6,550.00 469.11 2,766.77 42.24%  -   否 

高亮度超薄 LED 背光

源及配套用导光板项

目（二期） 

半导体照明光

源产业化项目 
6,200.00 6,200.00 1,697.02 2,265.36 36.54%  -  否 

合  计 — 16,930.00 16,930.00 2,185.69 8,866.82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见本报告之“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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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2016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专项核查报告》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 

                                                      

施继军                  支  洁 

 

 

 

 

 

保荐机构（盖章）：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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